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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場地收費標準第二點、第三點附件修正草案總說明 

本府於一百零九年訂定「嘉義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場地收費標準」，推展兒童福利，以積

極服務兒童，發揮該中心場地使用功能，因配合一百十四年工程修繕，為符合現有空間配置，

爰檢討修訂場地範圍及收費標準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修訂收費場地範圍及酌作文字修正。（修正條文第二點） 

二、修訂收費金額、申請方式及使用規則。（修正條文第三點附件） 

 

 

嘉義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場地收費標準第二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二、本標準所定收費之場地為

嘉義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

一樓育樂活動室、二樓多

功能大教室、三樓多功能

小教室及烘焙小屋。 

二、本標準所定收費之場地為

嘉義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

一樓體能活動室與二樓多

功能室。 

 

修訂收場地範圍及酌作文字

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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